关于第三届韶关学院“优秀实验教师”评选结果的公示
经教学单位推荐，教务处组织专家进行听课、检查实验授课教案及学生实验报告批改情况，同时，进行学生问卷调查。最后经综合评审，拟确定英东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：肖仔君、邹秀容；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：刘宏文、陆伟东；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：彭瑞明、洪远泉、张德钱、邓友娥、廖一峰；体育学院：卢文彪等十名教师为我校第三届“优秀实验教师”，现予以公示。
    任何单位或个人对获奖人的真实性、合理性有异议，均可在本公示公布之日起5日内，向教务处实践教学科以书面形式提出。单位提出异议的，须写明联系人姓名、电话号码，并加盖单位公章。个人提出异议的，须写清所在单位、联系电话，并签署本人的真实姓名，否则不予受理。教务处为提出异议的单位或个人保密。对提出的异议，将按照《韶关学院教学奖励办法》的有关规定处理。
韶关学院教务处 

   二0一二年六月四日
